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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思覺失調症是全球精神健康服務領

域的重要議題，約每200名成年人中就有1

人受到影響（WHO, 2022）。大多數思覺

失調症患者與家人同住，因此照顧責任多

落在家庭照顧者身上（Freedman & Boyer, 

2000）。本文所稱之「家庭照顧者」（以

下簡稱照顧者），指的是密切參與日常照

顧、承擔照顧需求者日常生活支持的家

庭成員（Grover et al., 2012）。大量研究

指出，長期照顧會對照顧者的健康與福祉

產生負面影響。例如，一項研究發現，照

顧思覺失調症患者的照顧者經常承受心理

困擾，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導致嚴重心理健

康問題（Chen et al., 2019）。值得注意的

是，社會對思覺失調症的污名與偏見進一

步加深了照顧者尋求外界協助的困難，進

而造成家庭的社會孤立（Ducharme et al., 

2012; Mizuno et al., 2013）。

照顧負荷（concept of carer burden）

已廣泛運用於研究中，用以了解非正式照

顧對照顧者在情緒與身體健康、社交生

活及財務狀況等方面所造成的影響程度

（Chou, 2000）。透過探討照顧負荷的概

念，研究者能夠捕捉照顧者在不同層面的

經驗，並據此為支持性介入措施的設計與

推動提供依據（Bastawrous, 2013）。Liu

（2025）回顧國際上128篇有關思覺失調

症患者照顧者負荷的研究，發現於客觀

負荷（照顧對照顧者生活層面的實務影

響）層面，經濟壓力、日常生活受到干

擾、就業與社會參與受限，以及家庭關係

緊張等，皆被視為主要的負擔來源；然

而，相較於上述領域，照顧對照顧者的

生理健康影響則相對較低（Verma et al., 

2021）。此外，該文獻回顧亦指出，主觀

負荷（執行照顧任務時所產生的個人負面

感受）的增加往往與特定情境相關，例如

在患者精神病發作與出院返家初期，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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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更可能承受來自患者的暴力行為，以

及來自社會、鄰里或親屬的歧視與污名

（Hernandez & Barrio, 2015）。

正式照顧服務（ f o r m a l  c a r e 

services），例如照顧者喘息服務、個人

照顧服務或個人助理支持，被認為能有效

減輕照顧者的負擔，而「減輕照顧負擔」

常作為評估非正式照顧影響的重要指標。

研究指出，接受喘息服務的照顧者比未

使用者承受較低的照顧負擔（Liao et al., 

2022）；而Zebrak與Campione（2021）的

研究也顯示，缺乏正式服務的照顧者往往

面臨更高的壓力。此外，來自長期照顧服

務的支持亦有助於提升照顧者的生活福

祉。例如，鄭思妤等（2022）以臺灣為

例，發現照顧者在其被照顧者接受長照服

務三個月後，其照顧負擔顯著下降。然

而，雖然已有充分證據顯示社會照顧介入

對照顧者福祉具有正面效果，但針對思覺

失調症患者照顧者使用正式照顧服務經驗

的研究仍相當有限（Liu, 2023）。

自1990年代推動去機構化政策以來，

臺灣逐步鼓勵精神疾病患者於家庭與社區

中生活，透過社區及居家服務取代機構

式安置（王禎邦、歐陽文貞，2020）。

伴隨《精神衛生法》於1990年頒布，政

府陸續建立多樣的社區精神照顧機構與支

持服務，如精神科日間病房與社區復健

中心，協助精神健康問題患者維持在地

生活。一份政府調查報告指出，約80％

的精神疾病患者與家人同住（衛生福利

部，2016a），顯示去機構化政策的落實

成效。2015年，《長期照顧服務法》正式

通過，明確規定提供長照服務時，不得基

於性別、性取向、年齡、疾病或社會身分

等進行歧視。此一法案奠定了「照顧者

與被照顧者同為服務對象」的原則。隨

後於2017年推動的「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簡稱長照2.0），進一步擴大服務

對象，將慢性精神健康疾病患者及其家庭

照顧者納入支持範疇。

長照服務具有雙重目的：一方面協

助照顧者減輕負擔，另一方面提升家庭

整體生活品質（Rand et al., 2017）。我國

長照政策採納了將照顧者視為共同案主

（co-client）的視角（Twigg, 1989; Twigg 

& Atkin, 1994），強調照顧者的權益與照

顧接受者同等重要，並納入喘息服務與家

庭照顧者支持服務等措施（Liu & Chen, 

2025）。然而，相關研究指出，儘管社會

照顧專業逐漸意識到照顧者福祉的重要

性，對照顧者的支持往往仍取決於被照

顧者的需求門檻與財務評估，因而在照

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產生潛在利益衝突

（Marczak et al., 2022）。這樣的矛盾亦

體現在我國現行長照制度中。Liu與Chen

（2025）指出，長照2.0的喘息服務核定

方式仍以被照顧者的失能程度為依據，即

失能程度越高，照顧者可獲得的喘息服務

量也越多。此一制度設計的限制，可能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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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長照政策「將照顧者視為共同服務對

象」之政策目標的實現。

長照2.0推行初期，國內學界與實務

界即對精神疾病患者在長照服務中的可

及性（accessibility）及可及性展開廣泛討

論，相關爭議大致可歸納為三個面向。其

一，長照評估工具之適切性。現行長照

2.0主要採用以生理失能為核心的評估量

表，僅有少數條目涉及心理健康層面（如

短期記憶量表與情緒行為狀態量表）（盧

美柔等人，2022）。因此，此類工具難以

準確呈現精神疾病患者之失能狀態（盧美

柔等人，2021）。其二，長照服務是否契

合精神疾病患者的實際照顧需求。目前針

對精神疾病患者的專屬服務（如：精神復

健機構）尚未完全納入長照2.0體系之中

（盧美柔等人，2021）。換言之，即使患

者通過長照評估並獲得失能等級，仍可能

無法取得對應其需求的支持服務，而須自

行尋求其他照顧資源。其三，服務提供者

的專業能力。由於部分專業人員對精神疾

病缺乏相關知識，或基於對服務使用者可

能出現攻擊行為的顧慮，往往拒絕提供服

務（盧美柔等，2022；張文彬，2021）。

此種情況導致精神疾病患者經常被排除於

服務體系之外，進一步加重了家庭照顧者

的照護負擔。

自2017年起，持有慢性精神疾病身

心障礙證明之個案得以依長照2.0申請相

關服務並接受支持（衛生福利，2016）。

然而，既有關於家庭照顧者之研究多以負

擔、健康相關生活品質或心理狀態等量化

指標，評估支持服務對照顧者生活福祉

之效果；此類研究往往因傳統負擔測量工

具之設計限制，而未能充分捕捉照顧思覺

失調症患者家庭之獨特經驗與主觀意義

（Ganguly et al., 2010）。此外，儘管先

前文獻指出精神疾病家庭在使用長照服務

時面臨若干結構性與可及性困境，迄今仍

缺乏針對其實際使用經驗之深入研究。基

於上述研究缺口，本文採用質性研究方

法，旨在深入探討思覺失調症患者家庭

照顧者對長照2.0之使用經驗，並分析其

所感知之優點與限制，以期補足現有量化

研究之不足，並提供政策與實務改進之參

考。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文所報告之研究成果，為探討「臺

灣思覺失調症患者照顧者照顧經驗」之混

合方法研究第二階段的質性研究結果。

本研究採用「完全混合順序平等地位設

計」（fully mixed sequential equal status 

design）（Johnson et al., 2007; Kaul et al., 

2010），強調不同研究方法之間的平等對

話，以促進方法間的整合與提升研究的整

體效度。因此，第二階段質性研究以第一

階段量化研究為基礎，並根據量化分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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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的思覺失調症患者照顧者照顧負擔關

聯模式，作為質性探究的理論與分析框

架。透過深度訪談，本研究進一步探索那

些對照顧者負擔形成具有關鍵影響、但於

量化分析中未能充分呈現的脈絡性與潛在

因素。

二、研究對象招募

本研究的受訪者為思覺失調症患者的

主要照顧者。招募條件包括：（一）年滿

18歲以上；（二）已承擔照顧責任至少一

年；（三）其照顧對象曾使用任何類型的

照顧服務，例如居家照顧、醫院日間病房

或社區復健中心。研究透過多個合作單位

進行招募，包括：（一）家庭照顧者關懷

據點；（二）長照個人照顧服務提供單位

（居家服務、日間照顧中心）；（三）康

復之友協會。招募方式為透過守門人邀請

照顧者參與研究。受邀照顧者首先完成第

一階段量化研究問卷，若有意願進一步參

與第二階段深度訪談，則可於問卷中提供

個人聯繫方式。研究者隨後與其聯繫並安

排訪談。最終，共有30名思覺失調症患者

的照顧者參與深度訪談，其中18位照顧家

庭（曾）使用長照2.0服務，構成本文主

要分析之樣本。

三、資料收集方法

深度訪談以情境敘述訪談（episodic 

narratives interviews, ENI）（Flick, 2000; 

Mueller, 2019）為基礎進行，這種方法結

合了敘述和半結構化訪談的優點，並專注

於特定事件。為了進行情境敘述訪談，受

訪者被問及在特定照顧情境下的照顧經

驗。例如，是什麼讓他們意識到他們的親

人可能生病了，他們對思覺失調症的診

斷有何感受，以及他們的生活在親人被診

斷前後發生了哪些變化。透過在訪談結

束時總結受訪者的經驗來檢查理解的準

確性，從而確定資料的可信度和可靠性

（Lincoln et al., 2023）。

四、訪談受訪者

本研究聚焦在這18位照顧者使用長照 

2.0照顧其思覺失調家屬的經驗。表1呈現

受訪者的人口學背景與其家庭使用長照服

務概況。大多數受訪者為女性（母親、女

兒和姊妹），年齡介於27至65歲之間。所

有照顧對象均在長照2.0下接受居家照顧

服務。

五、研究資料處理與分析

採用主題分析法（Braun & Clarke, 

2006）對資料進行分析。主題分析分為六

個階段，以形成主題。在分析過程中，作

者反覆閱讀文字記錄以熟悉內容，然後

產生初始代碼，重點關注受訪者如何建立

自己照顧思覺失調症患者的經驗。在整理

相似的程式碼後，潛在的主題浮現出來。

對於產生多個代碼的引文，作者重讀上下



社區發展季刊　192 期 175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劉昱慶   思覺失調患者之家庭照顧者使用長期照顧服務 2.0 經驗之探討

表 1 研究受訪者人口學背景與其家庭使用長照服務概況

編號
照顧者人口學背景 長照服務使用情形

性別 年齡 與被照顧者關係 照顧者喘息 個人照顧服務

C1 女 50 女兒 未使用 居家照顧

C2* 女 63 配偶 使用 居家照顧

C3 女 43 女兒 使用 居家照顧

C4 女 65 母親 未使用 居家照顧

C5 女 52 母親 未使用 居家照顧

C6 女 57 姊姊 使用 居家照顧

C7 男 64 配偶 未使用 居家照顧

C8 女 56 女兒 使用 居家照顧

C9 女 56 母親 使用 居家照顧

C10 男 50 父親 使用 居家照顧

C11 女 51 女兒 使用 居家照顧

C12 女 31 女兒 使用 居家照顧

C13 女 27 女兒 未使用 居家照顧

C14* 女 62 母親 未使用 居家照顧

C15 男 50 兒子 未使用 居家照顧

C16 性 58 姊姊 未使用 居家照顧

C17 男 63 配偶 未使用 居家照顧

C18 男 58 父親 未使用 居家照顧

*曾經使用長照2.0服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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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然後再確定哪個代碼與照顧經驗最密

切相關。

第一階段重複閱讀記錄，以熟悉受訪

者對照顧服務的看法。第二階段列出可識

別的內容領域並進行手動編碼；第三階段

根據程式碼的相關性和相似性進行分組。

第四階段根據這些臨時主題分組進行構

建，並透過概念圖提供描述性標題。第五

階段審查主題以確認其準確性。第六階段

選取摘錄範例以產生報告，並重讀記錄，

以確保所有關鍵資訊均已擷取。

六、研究倫理

本研究經英國巴斯大學社會科學倫

理委員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University of Bath）審核通過

（編號：S23 001）。本研究採取三項主

要策略以保障研究對象之權益：首先，

在邀約照顧者參與研究時，研究者先行提

供受訪者說明訊息表，闡明研究目的、研

究進行方式、潛在風險與益處等訊息，以

供照顧者評估參與研究之意願；其次，訪

談前，研究者再次說明研究目的與風險，

並在獲得受訪者的知情同意書後才開始訪

談。最後，在訪談結束後，研究者核對照

顧者情緒感受，並提供照顧者支持服務資

訊表，包含心理協助管道、照顧者支持服

務單位等，以供其後續獲得相關協助。

參、研究發現

本研究探討思覺失調患者之家庭照顧

者使用長照2.0服務之經驗。分析結果發

現三個家庭在使用長照服務時的障礙，其

涉及長照服務的資格標準、照顧者喘息服

務之使用、照顧計畫協調與照顧專業人員

服務能力等議題之討論。

一、錯置的長照服務認知

照顧者尋求社會支持的途徑多以自行

搜尋為主，這與其對社會照顧資源的理解

不足有關，並可能導致對服務內容與資格

的誤解。本研究中的受訪照顧者亦反映出

此困境，尤其是在長照2.0服務對象資格

上的錯置認知。多數受訪照顧者仍誤以為

長照2.0僅針對65歲以上長者。一位照顧

者回憶：

我一直以為（長期照顧）是為老年

人提供的服務……跟我（們的精神

疾病）無關。（C9）

事實上，自2017年長照2.0推動以

來，精神疾病患者已被納入服務對象。然

而，家庭對長照的認知仍侷限於「老人服

務」的過期印象。雖然部分照顧者最終成

功申請並使用長照服務，但因資訊誤解，

恐錯失了獲取支持的最佳時機。此外，本

研究亦觀察到，照顧者與照顧對象能否獲

得合適的服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專業

人員所提供的協助與判斷。若專業人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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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的服務資格缺乏正確認識，往往

成為照顧者受挫的關鍵原因。一位照顧者

提及：

我就看到他們長照的，他們旁邊長

照也是OO醫院的，這個專車（交

通車）我就請問說「請問你們這個

車子」，他就馬上跟我講，這個是

老人家的……害我又不知道從哪裡

問。（C5）

這段經驗顯示，雖然照顧者已意識到

交通服務能協助日常照顧，但由於承辦人

員對政策規範不熟悉，即長照服務已納入

精神疾病患者，導致家庭無法獲得應有的

支持。在其他情況下，受訪照顧者的經驗

則截然不同。受訪者C9回憶說之前並不

知道除了住院之外還有其他照顧選擇，直

到其被照顧者住院期間，一位醫院專業人

員轉介家庭至長照服務：

（長照服務是）○○（醫院）幫她

（被照顧者）辦的，說她……住

院的話費用很貴好幾萬，幫她辦個

長照的話，可以幾千塊就可以解決

掉。（C9）

此例顯示，專業人員能正確理解家庭

面臨的壓力，並提出具體方案以兼顧財務

與照顧需求。重要的是，專業人員啟動的

轉介功能，凸顯出他們作為家庭連結社會

資源的「轉介者」角色，其專業判斷與行

動對家庭能否順利獲得長照服務具有決定

性影響。

二、被照顧者影子下的喘息

在政策框架中，喘息服務被視為支

持照顧者的重要機制，其核心在於透過提

供暫時性的照顧協助，使照顧者能短暫脫

離日常的照顧任務。這項服務同時也是照

顧政策中承認照顧者為「案主」的重要象

徵（Twigg & Atkin, 1994），並在長照2.0

的政策設計中具體體現。然而，本研究發

現，受訪照顧者獲得喘息的機會往往並非

直接來自政策設計中的喘息服務，而是

「間接」透過被照顧者所使用的個人照顧

服務而獲得。例如，一位照顧者提到：

後來（居家服務）就一直沿用到現

在，所以對我來講是，我還滿依賴

他（居服員）的，他給我一個很大

的幫助。所以有時候他要帶我爸爸

去幹嘛的時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放

心，他有他在，我真的可以做到我

所謂的喘息。（C8）

如同過研究所指出，長期的照顧任

務往往導致照顧者失去個人時間與社交生

活（Mhaule & Ntswane-Lebang, 2009）。

在此例中，原本設計為支持被照顧者的陪

伴與外出服務，卻意外地發揮了支持照顧

者的功能，顯示正式服務可能產生「附帶

性喘息效果」。然而，此效果，會因著被

照顧者的抗拒因素受影響。幾位受訪照顧

者報告了由於被照顧者拒絕接受安排的照

顧服務，導致服務暫停的經歷。照顧者表

示，被照顧者因思覺失調疾病常見之「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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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症狀，導致照顧服務中斷：

可是他用幾次（居家服務），他就

不要用，因為他會覺得說是被政府

派來監督他的。因為他們本來就是

疑心病比較重，像我們的手機，他

都說我們被監控，然後他說出去他

都被監控。（C6）

類似個人照顧服務輸送方式，喘息服

務是透過居家服務、日間照顧之形式暫時

看視被照顧者，使照顧者獲得喘息時間。

無可避免的，被照顧者的抗拒亦會導致照

顧者難以獲得屬於自己的喘息服務。一位

照顧者表達對喘息服務之渴望：

我很想用陪伴和喘息，就是我媽就

一直跟我說不要，他就說人家來我

們家，會偷我們東西……我媽就不

願意接受。（C1）

上述兩位照顧者之經歷，凸顯了照顧

者因被照顧者不願接受喘息照顧服務，而

被剝奪了在長期照顧2.0計畫下獲得喘息

照顧的權利，無論是從個人照顧服務中，

或是照顧者喘息服務中獲得。而在被照顧

者的抗拒因素背後，存在綁定「照顧者與

被照顧者」為一體的長照個案管理機制，

而非將兩者視為服務需求之兩個個體。換

言之，在長照制度下，若被照顧者不願持

續使用長照服務，照管案件即面臨結案，

照顧者也因此喪失使用喘息服務的資格。

此現象從C2受訪者的訪談文本中發現：

長照2.0已被暫停，因為我丈夫不

喜歡它……如果根本不使用，他們

（照專）就會駁回案子。所以月底

我們的案子就會被結束（結案）。

（C2）

上述受訪者文本顯示照顧者能否獲得

喘息服務，往往取決於被照顧者是否持續

登錄於長照2.0系統之下，間接限制了照

顧者作為共同案主的實現，換言之，照顧

者獲得支持的權利將喪失。綜上所述，本

研究揭示臺灣長照制度下，照顧者在取得

喘息服務時存在結構性限制，凸顯出目前

長照2.0機制下被定位成「被照顧者影子

下的喘息服務」。這不僅削弱了喘息服務

的政策效益，也與《長期照顧服務法》所

強調的「照顧者權利與被照顧者權利同等

重要」的原則產生矛盾。

三、專業人員對精神疾病的知識

在本研究中，多位受訪照顧者者指

出，思覺失調症患者的特殊照顧需求似乎

為參與照顧規劃與服務提供的專業人員帶

來挑戰。一位照顧者在被問及是否因親屬

患有思覺失調症而難以獲得服務時表示：

大部分是不會（拒絕提供服務）

啦，那可是畢竟他們（居服人員）

有些工作倫理，就是說你不能夠因

為（被照顧者是思覺失調患者）這

樣就不接，然後，但是他們剛開始

還是有一點擔心說，思覺失調的人

會不會扁我、K（打）我嘛，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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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擠我嘛。（C9）

這段敘述顯示，專業人員對思覺失

調症患者可能具有攻擊行為的刻板印象，

使得照顧者感受到潛在的不安。文獻亦指

出，協助思覺失調症患者應對現實混亂與

幻覺等症狀，往往是家庭照顧者面臨的主

要挑戰（Chambers et al., 2001; Awad et al., 

2008）。本研究發現部分照顧者原本期待

專業人員能提供支持，卻因其缺乏相關理

解而感到失望，此挑戰並無法從專業人員

獲得協助。一位照顧者分享：

這個居服員，他雖然是得獎又有經

驗，可是他對於思覺失調我覺得也

不是很了解。比方說我說爸爸會，

這個自言自語啊，然後我說「唉，

真頭痛又開始自言自語了，又開始

說電視跟他聊天了」，然後這個居

服員就說，「唉沒有啦，那有什麼

呢，許伯伯就是寂寞嘛所以就是想

跟人家聊天」。那我當場就怒從中

來，我就說他這是一種生病（思覺

失調）的表現，不是他寂寞，我說

他跟電視講話，這是他生病的一個

徵兆，對那你不了解，那你反而說

他是寂寞，我說絕對不是寂寞。

（C3）

在這裡，專業人員對疾病症狀的誤

解，與照顧者對服務的期待形成落差。照

顧者不僅無法獲得應對思覺失調症狀的協

助，反而感受到挫折。這種情況並非個

案。另一位照顧者提及：

居服，他們講的有時候就比較他們

不了解我們身心科（精神疾病）的

這個部分，那所以我們談話之中就

比較沒有什麼共識。（C14）

上述受訪者提及之「沒有什麼共

識」，反映了照顧者對專業人員支持能力

的質疑。換言之，當專業人員缺乏精神疾

病相關知識時，照顧者不僅感受不到被照

顧者獲得適切照顧，也會感覺自己在照顧

歷程中缺乏支援。

綜合上述結果，本研究揭示對家庭照

顧者而言，專業人員除了需要具備實務上

的照顧技能，更需要理解思覺失調症的特

性與病程。唯有如此，才能同時提供患者

適切照顧，並讓家庭照顧者感受到被支持

與理解。

肆、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探討臺灣思覺失調症患者照顧

者對長照2.0服務的使用經驗與觀感，特

別關注服務對照顧者與受照者福祉所帶來

的影響。研究結果揭示長照2.0在支持思

覺失調家庭時的三項限制：對服務資格的

認知不足、照顧者僅能在「被照顧者的影

子下」獲得喘息，以及專業人員知能的不

足。

在受訪者當中，大多數照顧者對可

使用的照顧服務了解有限，呼應文獻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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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相關資訊的困難被認為是取得服務的

重要障礙（Macleod, 2017）。此外，本研

究發現，對於服務資格標準的誤解進一步

影響了照顧者能否及時獲得支持。雖然部

分照顧者知道透過長期照顧專員、社工或

醫院醫護人員等可接觸服務，但專業人員

能否識別照顧者的需求，往往決定了照顧

者是否能順利獲取服務。先前英國的研究

同樣指出，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在資訊提供

與溝通上存在不足，導致家庭成員難以

獲得支持（Dixon et al., 2022）。本研究

也有相似的發現，一些照顧者指出未能取

得正確資訊，部分專業人員甚至不清楚長

照2.0已將精神疾病患者納入服務對象資

格。Lévesque等人（2010）強調，從業人

員若能以敏感傾聽與引導性提問作為互動

基礎，將有助於深入了解照顧者的需求，

並提升資訊提供的品質。

受訪照顧者普遍認為，喘息不僅來

自於針對照顧者本身設計的喘息服務，也

可能透過受照者所使用的照顧服務而間

接獲得。這一觀點呼應了長照2.0的政策

目標，即藉由服務輸送來減輕照顧者負

擔。然而，無論是因照顧者自身的喘息服

務，還是因受照者的個人照顧服務而產生

的喘息效果，都可能受到被照顧者使用意

願的限制。換言之，照顧者能否獲得喘

息，往往取決於被照顧者是否願意接受

服務。Liu與Chen（2025）回顧臺灣家庭

照顧者政策發展一文中已指出，在長照

2.0的制度設計下，照顧者可獲得的喘息

服務量取決於個案管理員對受照者失能程

度的評估，而非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之社

工對照顧者個人需求的評估。這顯示將照

顧者視為「共同案主」的理念尚未在制度

中落實。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另一缺口，指

出長照2.0將照顧者定位為「受照者的影

子」，即只有當受照者被納入長照系統，

照顧者才有可能獲得支持。

此外，先前研究已指出，服務提供

者若缺乏精神疾病相關知識與照護技能，

將可能妨礙有精神健康需求者融入長照

服務，甚至使部分家庭照護者因誤解疾

病而拒絕服務（盧美柔等人，2022）。本

研究雖未發現照顧者因疾病標籤而被拒絕

服務的案例，但部分專業人員對於思覺失

調患者潛在攻擊性的擔憂，仍反映出社會

對精神疾病的普遍偏見。失智症照顧研究

指出，所謂的「攻擊行為」往往源於未

被識別與回應的照護需求（Roberts, 2012; 

Schnelli et al., 2023）。本研究亦呈現出類

似情境，部分長照居服人員將思覺失調症

者的症狀行為誤以為是單純的性格或情緒

問題，因而出現回應不當的情況，甚至進

一步加劇了行為表現。這些發現顯示，失

智症照護經驗可以成為思覺失調症照顧的

重要參考。強化專業人員對症狀表達與負

向情緒線索的理解與判斷能力，並及時提

供適切的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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